
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 号），结合新闻出版版权
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

作，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，是新闻出版版权领域贯彻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的重要举

措，是守正创新做好基层新闻出版版权管理工作的有益探

索。各级新闻出版版权部门要高度重视基层政务公开工作，

充分发挥组织、指导和监督作用，认真抓好指引的贯彻落实，

积极稳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以公开促管理、

促服务，提升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基层治理能力水平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县（市、区）及以下新闻出版版权领域政

务公开工作。

三、公开事项标准目录

《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公开事项

包括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两个一级事项，具体包括“出版物

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审批”“对非法从事印刷

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”“对非法从事复制经营活动的行政处



罚”“对非法编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行为的行政处罚”“对

非法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行政处罚”“对损害公共利益的

有关著作权侵权行为作出行政处罚”“对违反《信息网络传

播权保护条例》的有关行为作出行政处罚”等 7 个二级事项，

并对公开内容（要素）、公开依据、公开时限、公开主体、

公开渠道和载体、公开对象、公开方式和公开层级进行明确，

提供了开展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基础性

标准框架。各级新闻出版版权部门可在此目录基础上，结合

本地工作实际进行细化充实。

四、公开工作流程规范

基层政务公开主体要遵循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

果“五公开”要求，围绕公开什么、谁来公开、什么时候公

开、在什么地方公开和怎么公开五个问题，在本指引的基础

上结合实际细化公开内容，积极探索高效、便捷的公开方式

和多种公开渠道载体，及时准确公开有关事项，全面梳理和

优化政务公开工作流程，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审查、发布、

解读、回应等工作环节，推动各环节有序衔接，让群众看得

到、听得懂、易获取、能监督、好参与，不断提高基层政务

公开的针对性、及时性和实效性。根据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指导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等规定，有关政务公开事

项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等其他部门承担行政许可、行政

处罚职责的，新闻出版版权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协商，由相关

部门负责公开有关信息或将有关信息与新闻出版版权部门



共享公开，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落地落实。

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及时报送国家新闻

出版署。


